关于印发《襄阳市评标（评审）专家

行为规范》的通知

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评标（评审）专家：
现将《襄阳市评标（评审）专家行为规范》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襄阳市评标（评审）专家行为规范

襄阳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襄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12月7日
附件：

襄阳市评标（评审）专家行为规范

第一条 评标（评审）专家（以下简称“专家”）应当本着对国家、对社会、对招标人高度负责的态度，自觉遵守招标投标相关法律法规，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恪守职业道德。

第二条 专家不得违反规定私下接触与招标项目有关的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不得索取、收受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人的任何财物或者其他好处，自觉抵制一切不正当要求。

第三条 专家不得透露评标行程，不得组建或者加入可能影响公正评标评审的微信群、QQ群等网络通讯群组。

第四条 专家要按评标（评审）通知规定的时间、地点参与评标（评审）工作，不得缺席、迟到、早退。确认参加的，原则上不得请假。

第五条 在进入评标区前，专家应按规定将所有通信工具和具有记忆存储功能的设备放入指定地点。进入评标区后，未经允许不得离开。

第六条 开始评标时，若发现与招标项目、招标人或投标人有利害关系，应主动提出回避，不得隐瞒。

第七条 专家应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规定的评标（资审）办法评标（评审），并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责任。不得抄袭其他专家的评标（评审）结果。对客观评审因素评分不一致或者评分畸高、畸低现象，要在评标报告中书面说明予以记录。

第八条 专家不得将对投标人非客观因素的个人成见带入评标过程中，不得有不当的导向，暗示或相互串通的行为。发现评标过程中有异常或违法违规情况的，应及时向现场见证人员举报。

第九条 评标过程中不得随意更改评标结论，确需修改的，经评标委员会成员一致同意后，方可修改，并在评标报告中予以记录。不得故意拖延评标时间。

第十条 隔夜评标期间，服从作息时间和食宿安排，不得擅自离开；不得擅自与他人接触，私下相互串门；不得擅自对外联系，确需与外界联系的，需经行业监管人员同意并接受监督。

第十一条 评标结束前，不得中途或提前离开。确需离开的，应征得评标委员会负责人、行业监管人员同意方可离开。

第十二条 评标完成后，专家应及时出具完整的评标报告并签字确认。拒绝出具或拒绝在评标报告上签字且不陈述不同意见和理由的，视为同意评标结果并记录在案。

第十三条 评标结束后，专家应主动归还评标用的文件、表格、资料等材料，不得私自抄录或带离评标现场。不得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情况、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保守评标过程所有商业秘密。

第十四条 专家要按时参加依照法定程序纠正项目的评标，不得故意拖延或拒绝参加纠偏项目的评标。

第十五条 专家要按照有关劳务费的规定标准获取劳务报酬，不得向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第十六条 专家要主动接受行政监督部门、综合监管机构及社会各方的监督，客观公正的履行专家的权利和义务。

